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 

壹、說明： 

一、申請期限：113年 3 月 8日前 

二、繳驗證件： 

(一)填具申請表：請使用差勤系統申請。 

(二)戶口名簿：第一次於本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簿影本。 

(三)收費單據：國中、國小無須繳驗；公私立高中(職)以上繳驗收費

單據，如係繳交繳費證明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

名。 

三、「公教子女教育補助」與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

施方案」，不得重複請領：  

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助

表」說明五規定略以，公教人員子女具有全免或減免學雜費(含十二

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)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(補)助者，不

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公教人員子女如獲有學雜費之減免，不得再

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 

基於政府學雜費補助不重複請領原則，本方案補助及公教人員

子女教育補助，得依當事人意願自行擇優擇一辦理學雜費補助。 



(一) 行政院 112 年 8 月 31 日核定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

其配套措施方案」：自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，推動高中

職全面免學費及定額減免私立大專學生學雜費等補助措施： 

(如有疏漏或誤植請以該方案及相關法規公布為準) 

1.高中職(不分公私立)：免學費。 

2.私立大專院校：定額減免學雜費 3.5 萬，每學期補助 17,500 元。 

(二)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，每學期補助數額： 

區分 支給數額 

高中 公立 3,800 元 

私立 13,500 元 

大學 私立 35,800 元 

 

建議僅供參考，得依意願自行選擇： 

1.高中職：建議擇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」，

補助全額學費。 

2.私立大專院校：建議擇「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」，補助 35,800

元，提醒同仁如欲申請「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」，請自行向就讀的

私立大專院校詢問辦理放棄定額減免學雜費事宜。 

  



三、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，子女如有轉學(系)、重考等相似情

形，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，不再補助。 

四、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，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。 

五、公教人員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為限。 

(子女無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，且開學日前六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

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，不得申請補助。) 

六、公教人員子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但不

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、清寒獎學金、民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

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(減免)學雜費或政府提供獎助者： 

(一)全免或減免學雜費(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)。 

(二)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。 

(三)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。 

(四)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。 

(五)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、減免學雜費之優待。 

(六)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(補)助。 

七、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訂數額者，僅得申請補助

其實際繳納數額，如南華大學提供入學獎助學金，得補助金額為學

費+雜費-獎助學金。 

 



八、簡要說明： 

戶口名簿：第一次於本校申請時須檢附 

繳費收據影本(需於空白處簽名)：子女就讀高中(職)以上需檢附 

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者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

「公教子女教育補助」與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

方案」，不得重複請領 

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訂數額者，僅得申請補助其實

際繳納數額。(如南華大學提供入學獎助學金，得補助金額為學費+雜費-獎助學金) 

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，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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